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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技術性貿易障礙（TBT） 

簡要說明 

一、 TBT章節共計有12個條文及7個部門別產品附件，這個章節涵蓋的

主體有3個，包含與產品特性、製程或產製方法規定相關的技術性

法規（強制性）、標準（自願性）以及證明符合技術性法規或標

準的程序（例如測試、檢驗、工廠檢查、ISO 9000品質管理系統

等，簡稱為符合性評鑑程序）。 

二、 TBT章節的目標一方面是透過規範各締約國法規主管機關在研擬

及實施技術性法規、標準及符合性評鑑程序時的相關作業，以及

提高法規作業的透明化，儘可能消除產品流通時所可能遭遇不必

要的技術性貿易障礙；另一方面則藉由鼓勵締約方間更高程度的

法規合作，以促進締約方間的貨品貿易。 

三、 消除不必要的技術性貿易障礙 

為了消除締約方間不必要的技術性貿易障礙，TPP/TBT章節主要

架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TBT協定的基礎之上，所以WTO/TBT

協定的相關條文均納入本章節，而且最基本的「不歧視」、「透

明化」及「使用國際標準」的原則均進一步在本章節加以延伸並

做出更明確的規定。例如： 

(一) 不歧視原則： 

1. 給予位於我國境外的檢測實驗室、工廠檢查機構或品質管理

系統驗證機構（統稱為符合性評鑑機構）相同於國內檢測實

驗室、工廠檢查機構或品質管理系統驗證機構的待遇，不能

強制要求該等機構必須在國內設立據點，方能依據我國技術

性法規或標準執行所需的測試、評鑑或檢查。 



中譯資料倘與英文版原文有差異，以英文版為準。 
 

2. 法規主管機關用來認可或指定國內符合性評鑑機構的資格、

條件或能力要求必須一體適用於境外符合性評鑑機構的認可

或指定。如果拒絕認可或指定，必須在其他締約方提出要求

時解釋理由。 

(二) 透明化原則 

1. 允許其他締約方利害關係人參與中央政府機構制訂技術性法

規、標準及符合性評鑑程序的過程，並給予國民待遇。 

2. 對於所有技術性法規及符合性評鑑程序，無論是新擬訂或修

正現行規定、草案或最終文本，無論是中央政府機構制訂或

地方政府機構制訂都必須刊登並公告，且提供至少60日的期

間（鼓勵90日）讓公眾提供評論意見。 

(三) 使用國際標準（同時包含透明化原則） 

新研擬的技術性法規及符合性評鑑程序即便是以相關國際標

準的技術內容為基礎，但如果對貿易可能造成重大影響時，

仍然應該依據TBT協定相關條文向WTO提出通知。 

四、 鼓勵更高程度的法規合作 

法規合作是貫穿TPP協定多項議題的重要內容，本章節具體列出

TPP締約方推動法規合作以促進貿易便捷化的可能機制，例如： 

(一) 接受其他締約方的符合性評鑑結果以避免重複檢測，減少業

者成本負擔：可以透過簽署相互承認協議、承認國際間多邊

或區域體系（認證機構間，如國際實驗室認證合作ILAC，或

符合性評鑑機構間，如IECEE CB Scheme）已建置的相互承認

協議架構、運用認證來確認符合性評鑑機構的能力、採用供

應商符合性聲明制度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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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法規主管機關間之合作，建立法規對話平台，加強資訊

交換與經驗分享：合作議題可包含實施良好法規作業程序提

高法規的效率與效益、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調和、廣泛使用

國際標準、提倡法規等同性等。 

五、 部門別產品附件 

本章節包含7個特定部門別產品附件，涵蓋葡萄酒及蒸餾酒、資訊

和通訊科技（ICT）產品、藥品、化粧品、醫療器材、預先包裝食

品與食品添加物之專有公式及有機產品。這些附件列出TPP締約國

在制訂相關產品法規應遵守的權利與義務，以促使TPP 區域內各

締約方採取相同的法規管理作法。原則上，最遲在TPP協定生效滿

5年前應檢討各附件的執行情形，各附件的重點如下： 

(一) 葡萄酒及蒸餾酒 

本附件針對葡萄酒及蒸餾酒要求標示之資訊訂出原則，包含

允許供應商使用附加標籤標示相關資訊、酒精成分標示方式、

允許供應商於容器標示產製批號、原則不得要求標示之資訊

（如產製日期、有效期限、最佳飲用日期、加註商標或商品

名稱之翻譯等，惟設有例外情形），及要求官方驗證機構驗

證之限制條件等。 

(二) 資訊和通訊科技（ICT）產品 

本附件涵蓋使用加密的資通訊科技產品、資通訊科技產品的

電磁相容特性以及通訊設備的區域合作。針對資通訊科技產

品的電磁相容特性，各締約方應接受供應商符合性聲明制度，

也就是由供應商依據檢測結果聲明產品符合特定標準或技術

性法規即可將產品於市場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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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藥品、化粧品、醫療器材及食品 

 各締約方必須依據國際標準，以資訊公開的方式，完備產品

審查標準與技術法規（包括相關風險評估措施等），充分保

障產品安全、功效，強化產品上市前審查，上市後監督之合

作，任何上市許可的程序均要即時、合理、客觀、透明且公

正，確認並管理利益衝突，以降低風險。 

 各締約方為了解決可能面臨之風險所採取的措施，必須要審

視相關科學資訊，尋求國際合作建立科學或技術指導文件。

涉及上市許可或通知程序或其中有關措施時，須遵守TBT

協定第2.1條及5.11條之義務。 

(四) 有機產品 

本附件適用於準備發展或維持有機農產品產製及標示規範之

締約方，重點在於鼓勵締約方藉由與他方就有機農產品產製

及標示規範訊息交換、參考國際指引、締結同等性約定等方

式與他方進行交流，以促進有機農產品相關規範之改進，及

強化與他方有機農產品之合作貿易。我國自96年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理法施行以來，已將有機農產品納入管理，並持續

推動與他國建立有機農產品之貿易管道，與本附件之旨意相

符。 

六、 TPP/TBT章節主文大篇幅的強調超越WTO/TBT協定透明化的義

務（共15個條文），是落實本章節的重點，也將是政府相關法規

主管機關在制訂產品相關強制性措施應特別關注的。此外，我們

也觀察到TPP/TBT章節主文的條文與臺紐於102年7月10日簽署

（102年12月1日生效）之「臺紐經濟合作協定」TBT章節條文相

同有極高程度的相似性，其中有關「符合性評鑑」（共16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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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規合作」（7個條文）的條文內容幾乎相同，顯示涉及檢測、

驗證、認證、認可、檢測報告或產品驗證證書的承認等議題將會

是未來法規主管機關間的討論與合作重心。 


